  


                               闽科监函〔2025〕45号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2025年科研
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年度报告
有关工作的通知

省直各有关单位，各设区市科技局，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
根据《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年度报告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科办督〔2025〕113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年度报告要求
（一）报告主体
1.省属从事科研活动的单位。主要包括省属高等院校、省属科研院所、省级医疗卫生机构、有开展科研活动的省国资委下属国有控股企业等。
2.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及课题单位。主要指承担过或正在承担实施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项目及课题的单位，主要包括各设区市属高校、科研院所、医疗卫生机构、国有和民营企业及其它社会组织。
（二）报告内容
主要报告2025年1-11月期间，本单位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相关机构设置与职责，制度建设与管理、培训与宣传、违规行为查处情况等。2024年度报告中未发生变化的内容，本年度无需重复填报。
（3） 报告方式
    各单位通过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逐项填报，填报后系统自动生成年度报告文本，各单位将加盖公章的报告电子版上传至系统。（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四）填报截止时间
    填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 
二、职责分工
省直各有关单位，各设区市科技局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收到本《通知》后，应按照职责分工及时通知相关单位（可在省科技厅官网“通知通告”栏下载本通知），确保我省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年度报告填报工作按时完成。
具体分工：省教育厅负责省属及地方高等院校（含附属医院）；省卫健委负责省属医疗卫生机构；省国资委负责本部门直属国有企业；其它省直部门负责本部门直属科研单位；设区市科技局和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负责本地区承担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和课题的单位；省科技厅负责省属公益类科研院所和本部门直属科研单位。
     三、相关工作要求
科研单位是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主体，各相关单位要以此次年度报告工作为契机，进一步落实科研诚信主体责任。
（1） 加强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建设。各科研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科研诚信管理制度建设，并针对管理机构运行、实验数据管理、论文发表前诚信审查、科研成果核查、科研失信行为查处、科技伦理审查、科研诚信教育宣传等关键环节和重点工作制定具体实施管理办法。
（2） 完善科技伦理审查制度。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医疗卫生机构、企业等是本单位科技伦理审查管理的责任主体。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应按照科技部等7部门印发的《科技伦理审查办法（试行）》要求，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对相关科技活动开展科技伦理审查。
（三）加大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力度。近期，科技部在全国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各单位要结合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对本单位近3年内发表后被撤稿或受到严重质疑的论文情况进行排查，发现涉及学术不端问题的，由单位科研诚信主责机构依规组织调查处理。
省科技厅监督处联系电话：0591-87869308。

附件：科技部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年度报告有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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